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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采购需求 

 

一、本项目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目标 

通过酸碱清洗剂搭配超声波及压力冲洗装置，来对 4-9 寸的光掩膜版可能

残留的有机物残胶，颗粒物及化合物离子等进行清洗。 

基本要求：设备必须具有高可靠性，能稳定连续地工作，且具有尽可能长

的使用寿命。设备必须具有良好的操作性、维护性、良好的温度稳定性及持久

性、良好的安全性能、不污染环境及危害人身健康。 

 

二、产品清单 

包号 名称 数量 

1 光掩膜清洗机 1 台 

 

三、技术要求（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“技术规格偏离表”中对以下内容逐项应答

是否满足） 

备注：标注★号的技术指标为关键指标，投标人如不满足，将导致其投标被拒

绝。 

（一）工作条件 

1.1 温度 21C3C ； 

1.2 场地要求：千级净化间 

1.3 电源要求：满足国内电网标准，220VAC±10%，单相；380VAC±10%，三

相；50Hz，相应的安全互锁装置； 

（二）配置要求 

1.主要需由以下几部分构成：传送方式，清洗药剂配制方式，气体供应方式，

清洗单元，温控单元，安全单元，配套计算机硬件和软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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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传送方式：手动方式取送物料 
 
3.清洗药剂配制方式 
3.1 清洗药剂补液方式需为手动 
3.2 需提供容积不低于6.5L的加压药剂罐，供碱溶液和酸溶液使用 
3.3 需提供酸溶液称重式液位检测传感器 
3.4 需提供碱溶液称重式液位检测传感器 
3.5 高等级液体过滤器（最小过滤颗粒0.1μm） 

#3.6 需配置电离式浓度检测及控制装置 
 

4.气体供应方式 
4.1 常规气体供应：压缩空气，氮气，真空 
4.2 特殊气体供应：二氧化碳 
 
 
5.需至少配备4’+5’、 5’+6’、7’+9’三组复合光掩膜载具 

 
6.清洗单元 
6.1 需采用高密度防腐蚀腔体材质 

#6.2 需同时具备正面及背面喷淋系统 

★6.3 需具备能量可控的1MHz超声波清洗系统,能量最大可达18W 
6.4 需具备压力可控的加压喷淋系统，压力范围0~4Bar 
6.5 需具备温度可检测的混合酸液喷淋系统，温度范围：-50℃~250℃ 

6.6 需具备腔室冲洗功能 

#6.7 需至少配置三路排液系统（纯水排，碱排及酸排），可予程序中按需切换 
6.8 腔室排气监控系统 
6.9 紧急冲洗水枪 
 
7.温控单元：需拥有独立的去离子水加热模块，最大加热温度65℃。 
 
 
8.安全单元 
8.1 防漏液检测系统 
8.2 药剂柜互锁功能 
8.3 排气压力过低检测功能 
8.4 紧急切断功能（EMO） 
8.5 软件喷淋及排液互锁功能 
 
9.配套计算机硬件和软件 
9.1 Windows 10操作系统 
9.2 友好的可操作界面 
9.3 可视化的参数显示界面 

#9.4 清洗程序可独立编辑 
9.5 独立的输入输出信号控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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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6 完整的log文档记录 
9.7 备用数据处理系统：配置不低于 i7 中央处理器，16G 内存 ，1T 固态硬

盘 ，独立显卡，15 英寸及以上显示屏 

 

（三）技术规格要求 

1.设备正常运行时间比例≥98% 
2.设备预定维护时间比例≤1% 
3.平均故障发生间隔≥1000 小时 
#4.清洗的最小线宽≥0.13 微米 
5.表征软件的测试缺陷要求：玻璃面和金属铬面（至少连续 10 次） 
★5.1 直径小于 2 微米颗粒新增不超过 15 颗 
★5.2 直径大于 2 微米颗粒新增不超过 10 颗 
5.3 清洗良率≥95% 

5.4 能谱 ESD 监测及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测试表面形貌，不得出现图形

损伤 

 
四、采购标的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

范。 

 

五、服务要求（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“技术规格偏离表”中应答是否满足） 

1.培训：提供不少于 5 天的使用培训。提供供货方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的对采购

人的操作技术培训以及相关的技术培训视频和技术资料。 

2.安装、调试：仪器到达采购人项目现场前，供货方应提前 3个月以上提供详

细的安装说明文件，并协助最终用户做好安装前准备。到货后免费由供货方的

技术人员到现场免费进行安装调试，安装。调试及试运行后应达到承诺的技术

指标。 

3.质保期：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 1 年，在保修期内，设备在正常使用维护条

件下发生故障或损坏，供货方将负责免费维修，所需换件费用和人工费用、均

由供货方承担，供货方在质保期内应对设备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定期巡检。 

4.响应时间：保修期间设备发生故障，供货方应在 24 小时内对采购人的服务要

求做出响应，接到采购人维修通知后 2 个工作日内必须到达现场。并在 72 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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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排除故障并修复使用；在规定时间内不能修复解决，则提供相同功能、档次

的设备作为代替使用。 

5.要求供货方提供的其它技术服务内容（如软、硬件升级要求等）： 

终身负责维修，且终身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和成本价维修服务。终身提供免费

软、硬件升级服务。 

6.交货期： 

进口产品：合同签订后 6 个月内； 

国产产品：合同签订后 6 个月内。 

7.交货地点：清华大学用户指定地点。 

 

六、付款方式：  

进口产品：  

1） 合同签订后，按照 100%信用证方式（L/C）支付； 

2） 发货后，凭装运单据付合同金额的 90%； 

3） 产品安装验收合格并系统无故障运行  1   个月后，由买方组织验收小

组进行验收；验收合格后，凭最终验收报告结付合同金额的 10%余款； 

4）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。 

国内产品： 

1）合同签订后，预付合同金额 40%； 

2）货物到达项目指定现场，经开箱检验合格后，买方在 7 个工作日内支付

卖方合同金额 50%； 

3）产品安装验收合格并系统无故障运行 1  个月后，由买方组织验收小组

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买方在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卖方产品余款，即合同金额

10%； 

4）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。 

 

七、采购标的验收标准： 

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，所有仪器、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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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： 

1．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，采购人将与供货方共同开箱验收，如供货方届时

不指派人员参与，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。验收时

发现短缺、破损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供货方负责更换。 

2．验收标准以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（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

所要求的指标）。验收时如发现中标人在投标时存在虚假指标响应情况，采购

人将取消合同并依法追究中标人的责任，中标人必须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

一切经济损失。 

3．验收由采购人、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、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

行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代表及中标人代表在验收报告上签字。 

 
  


